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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號：34080
頁次：1－1

一、請說明行政處分的合法條件。在何種情形下，行政處分無效？（25分）

二、請分析放寬船舶法第5條登記為中華民國船舶之條件，對吸引我國航商將

其屬輪改登記為國輪之可行性。（25分）

三、請以公平交易觀點，說明航業法對定期航運策略聯盟、聯營的管轄方式。

（25分）

四、交通部航港局及臺灣國際港務公司在商港經營管理各有何業務職掌？

（25分）


